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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92/2021_2022__E6_88_90_E

6_9C_AC_E6_B3_95_E5_c47_592358.htm 公路收费权属无形资

产中的对物产权，评估时不能脱离所依托的实物资产而完全

抽象地考虑未来收益。实际上，公路收费权未来收益的大小

与其所依托的实物公路资产的里程、技术标准等也密切相关

。因此，对公路收费权的评估也可直接依据公路资产进行。

公路资产的重置成本及其损耗一般都能进行可靠的计量，这

也为公路收费权评估采用成本法提供了方便。 成本法的原理

是生产费用价值理论，它是从重新购建一项资产所需费用支

出的角度来评估资产的价值。成本法对公路收费权的评估，

实际上是对公路收费权所依托的公路实物资产价值的评估，

是对构成公路实物资产每一要素资产逐一进行单项评估，评

估对象是各个不同的单项资产。 由于公路收费权的转让年限

一般都在十五年以上，在以成本法评估公路收费权的价值时

，则可以认为公路收费权的价值即等于公路资产的价值。 公

式为: 公路收费权评估价值=公路资产重置成本－各种损耗(8) 

公路资产的损耗一般应采用修复法。因为公路资产具有自己

的特殊性，可以不考虑其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，而只计

算实体性贬值。对于实体性贬值，可以全新公路资产为标准

，估算出将旧公路资产修复为全新状态的公路资产所需的费

用作为贬值。对于新建公路，则可直接按现行市价计算重置

成本，各种损耗为零。 【把注册资产评估师站加入收藏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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